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
研究生辦理離校程序說明

研究生辦理離校手續程序說明：

恭喜您完成論文口試，以下事項請配合辦理，俾使您的離校手續快速完成！

(109起)
	口試完成

★學位口試舉行時應請專人協助記錄並填寫「教育研究所學位論文考試口試紀錄表」（附表19），於口試結束經主持人、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簽名後當日繳回所辦備存。

★口試結束後請將口試會場收拾整齊、電源關閉、桌椅恢復原狀！

★請至所辦或上網察看論文格式，格式或顏色不符者不予辦理離校手續！

	

	修改論文、（所辦）送交成績及印製論文

· 口試完成後，研究生應即刻依口試委員意見進行論文之修改。修改完成後，第一學期應於1月31日前，第二學期應於7月31日前填妥「碩士學位論文修改說明表」（附表21）、「碩士學位論文修改完成證明書」（附表22），經論文指導教授簽章後送交所辦，據此辦理學位口試成績登錄事宜。逾期未送交者，以學位考試一次不及格論。

· 論文撰寫格式請依本所碩士學位論文基本格式撰寫。
· 論文修改完成，繳交附表21~附表22時，請同時向所辦領取「學位考試審查通過簽名頁」（附表17）正本，於印製論文時用。
· 論文印製前，須先將未裝訂之論文紙本送交所辦進行格式檢查。無誤後方可進行印製，論文一律為黑色燙金精裝本。（論文格式請參照本所網站「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基本格式」，網站上亦有已設定好論文格式之檔案供同學參考使用）

· 學位考試審查通過簽名頁（附表17）正本請放置於論文首頁，如需印製多本複本者，請自行影印使用。
· 每學年第一學期至遲於2月10日前、第二學期至遲於8月15日前應完成最後離校手續。請完成口試者務必抓緊論文修改及後續辦理相關手續之時間，以免錯失時間，影響畢業資格。



	完成「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論文線上建檔」，並請求查核。

· 所辦在您申請論文口試時，會將你的資料鍵入「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」。該系統會自動將一組帳號及密碼以e-mail方式發送給您留在所上的電子郵件信箱；請依e-mail上指示完成論文線上建檔，並記得按「請求查核」。

· 響應學術資源互利共享，本所研究生論文一律「全文上傳」，並至遲於五年內公開。
· 請將論文「全文」（指含封面、書名頁（加浮水印）、論文通過簽名頁、目錄、摘要、正文、參考書目、附錄等全文）合併至同一份檔案，並轉成pdf檔後再上傳；勿分開上傳。

★ 線上建檔詳細流程請參照系統中建檔作業說明，您所繳交之電子論文檔等同於您的紙本論文，故請仔細確認電子論文檔內容是否完備無誤。

	

	列印離校手續單

至本校師生資訊系統之「畢業離校系統」依規定填妥、辦理相關離校手續後列印離校手續單

	

	辦理離校

★ 離校前請確認：還清本所及校圖所借圖書、至學校所規定之各單位蓋章。

★ 持：1.離校手續單 

2.三本論文（其中一本為黑色燙金精裝本，其餘兩本以白色封面、黑字平裝為原則） 

3.填妥畢業生問卷調查表並繳回

4.繳交指導研究生記錄表（附表5）

即可辦理離校手續。


